
 

证券代码：002448          证券简称：中原内配          公告编号：2019-030 

关于 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公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中

原内配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及全资、控股子公

司预计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金额具体如下： 

一、2018年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及2019年预计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交易类别细分 关联人 

2018 年预计发生金

额 

2018 年实际

发生金额 

2019 年预计发生金

额 

采购商品 气缸套 
河南中原吉凯恩

气缸套有限公司 
不超过 3,000 万元 637.64 不超过 3,000 万元 

采购商品 活塞环 
南京飞燕活塞环

股份有限公司 
不超过 1,000 万元 345.54 不超过 1,000 万元 

销售商品 

气缸套、保温

垫、服务费、加

工费、材料等 

河南中原吉凯恩

气缸套有限公司 
不超过 7,000 万元 5,149.63 不超过 8,000 万元 

销售商品 

材料、服务费、

加工费、设备加

工等 

南京飞燕活塞环

股份有限公司 
不超过 3,000 万元 405.56 不超过 3,000 万元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基本情况  

1、交易对方：河南中原吉凯恩气缸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原吉凯恩”） 

法定代表人：薛德龙 

注册资本：12,000万元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成立日期：2005年3月1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8007708945653 

住所：河南省孟州市西虢工业规划区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用于轿车、卡车、压缩机和工程机械发动机的气缸套；

船用发动和发电机组的气缸套；相关的内燃机和零部件及其他铸造产品（国家有

专项审批或许可的，凭审批和许可生产经营） 

2、交易对方：南京飞燕活塞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飞燕”） 

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南京市溧水区永阳镇中山路17号 

法定代表人：薛德龙 

注册资本：4,269.55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1998年12月6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1001357930871  

经营范围：活塞环、内燃机零部件、机电产品生产销售；机电产品、成套设

备及相关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

仪器仪表、备品备件、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国家实行核定公司经营的14

种进口商品除外）；开发本企业“三来一补”业务。 

（二）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1、本公司持有中原吉凯恩股权比例为41%，公司董事长薛德龙先生担任中

原吉凯恩董事长，公司董事张冬梅女士担任中原吉凯恩董事，公司董事王中营先

生担任中原吉凯恩总经理，中原吉凯恩为公司的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2、本公司持有南京飞燕股权比例为49.16%，本公司董事长薛德龙先生担任

南京飞燕董事长，董事张冬梅女士、副总经理刘东平先生担任南京飞燕董事，南

京飞燕为公司的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三）最近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1、截至2018年12月31日，中原吉凯恩经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总资

产为602,735,214.19元，净资产为533,181,904.74元，2018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578,507,919.95元，净利润为128,985,359.98元。 

2、截至2018年12月31日，南京飞燕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总资产为

617,566,001.58 元，净资产为 197,900,190.07 元， 2018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335,955,209.35元，净利润为18,555,848.43元。 

（四）履约能力分析 

公司认为上述关联方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财务状况良好，日常业务往来中

均能够遵守合同约定，具有较强的履约能力。  

三、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关联方采购和销售按市场价格确定，没有市场价格的，参照实际成本加合理

费用原则由双方协商定价。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及子公司与上述关联方的关联交易均是在正常的生产经营和购销活动

过程中产生的，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是公平和公正的，交易是公允的，信息披露

是充分的，没有损害公司的利益，有利于公司专心致力于主营业务的研发生产和

核心竞争能力的提高，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和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及经

营成果。 

五、审议和批准程序 

(一) 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 2019 年 4 月 24 日召开，会议以 5 票同

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表决，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情况的议案》。关联董事薛德龙、张冬梅、王中营、刘东平在审议该议案时回

避表决。 

上述事项无需提交公司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监事会审查意见 

公司 2019 年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其公平性依据等价有偿、公允市价的原则定价，没有违反公开、公平、

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行为。 

（三）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公司结合实际情况对 2019 年拟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性关联交易进行了合理

的预计，此类关联交易属公司日常生产经营及未来发展所需。我们对该等日常关

联交易进行了审查，该等日常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形。交易的必要性、定价的公允性等方面均符合相关要求。 

公司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已经我们事先认可，该关联交易事项

的审议，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关联董事在审议该关

联交易时履行了回避义务。 

六、 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2、第八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中原内配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四月二十四日 


